第            号
            类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纸
[bookmark: _GoBack]提建议人：梅玉亮                              等 人
	姓  名
	代表团
	详细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梅玉亮
	青年路
	周村区新建东路201号周村区司法局
	13561652176

	
	
	
	

	
	
	
	

	
	
	
	

	
	
	
	


题目：  保障农村离婚妇女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建议                                             
    认定农村离婚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问题成为离婚妇女维权的难题，法院不受理，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不认定，镇人民政府督促整改，村里又以村民大会不通过为由落不了地，形成了维权的怪圈，在农村妇女离婚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丧失，致使大量的上访案件久拖未决；2025年5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因就学、服役、务工、经商、离婚、丧偶、服刑等原因而丧失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法律政策落实与完善                              
    1.强化普法宣传。由区政府相关部门组建普法宣讲       团，开展专题法律讲座，重点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及当地相关的成员资格认定指导意见，特别是围绕农村离婚妇女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权益保障条款，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村干部、村民明白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提升村民法律素养，增强离婚妇女依法维权意识。                                     
    2.细化政策执行。区政府相关部门要依据上位法，进一步细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细则。明确规定离婚妇女在户籍未迁出情况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被随意剥夺成员资格。对成员义务履行标准进行量化，避免村集体以模糊的“未履行义务”为由排除离婚妇女权益，确保政策执行有明确标准可依。  
    二、强化监督管理                                    
    加大问责力度。区政府相关部门要制定严格的问责制度，对于在保障离婚妇女权益工作中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如未及时发现问题、接到举报后处理不力等，依法依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追究主要领导责任，以强有力的问责督促部门、村履职尽责。                                    
    三、强化村集体内部规范                              
    1.规范决策程序。村在修订村规民约、制定成员资格      认定办法等涉及村民重大利益事项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保证决策过程公正透明，杜绝“暗箱操作”。             
    2.规范决策合法性。明确规定涉及离婚妇女权益事项的决策，不得与法律法规抵触，否则决议无效，从源头上保障离婚妇女的话语权。                                                
    3.加强内部监督。在村集体内部成立监督小组，其中要有女性代表。对于离婚妇女反映的权益问题，监督小组要及时介入调查，督促村两委妥善解决，确保内部监督有效运行。          
    四、权益救济渠道畅通                               
    1.法律援助优化。简化申批流程，为符合条件的离婚            妇女提供专业、精准的法律援助服务，包括代理诉讼、参与协商调解等，降低离婚妇女维权成本。                         
    2.多元调解推进。依托镇（街道）司法所、“一站式”矛调中心、经管站等，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纠纷调解中心，对于离婚妇女与村集体之间的成员资格、权益分配纠纷，首先引导双方进入调解程序，促成双方和解。调解成功的，及时签订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的，引导当事人依法通过诉讼解决，保障离婚妇女的救济途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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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意见：





附注：请用钢笔或毛笔写，字迹清楚，一件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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